法律法规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同时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规范食品标识的标注，防止质量欺诈，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含分装）、销售的食品的标识标注和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食品标识是指粘贴、印刷、标记在食品或者其包装上，用以表示食品名称、质量等级、商品量、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等相关信息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的总称。

　　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组织全国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食品标识的标注内容

　　第五条　食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附加标识，但是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不附加标识的食品除外。

　　食品标识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通俗易懂、科学合法。

　　第六条　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名称。

　　食品名称应当表明食品的真实属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食品名称有规定的，应当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名称；

　　（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食品名称没有规定的，应当使用不会引起消费者误解和混淆的常用名称或者俗名；

　　（三）标注“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牌号名称”、 “地区俚语名称”或者“商标名称”等易使人误解食品属性的名称时，应当在所示名称的邻近部位使用同一字号标注本条（一）、（二）项规定的一个名称或者分类（类属）名称；

　　（四）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食品通过物理混合而成且外观均匀一致难以相互分离的食品，其名称应当反映该食品的混合属性和分类（类属）名称；

　　（五）以动、植物食物为原料，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作，用以模仿其他生物的个体、器官、组织等特征的食品，应当在名称前冠以“人造”、“仿”或者“素”等字样，并标注该食品真实属性的分类（类属）名称。

　　第七条　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产地。

　　食品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划标注到地市级地域。

　　第八条　食品标识应当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注：

　　（一）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应当标注各自的名称和地址；

　　（二）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的生产基地，应当标注公司和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址，或者仅标注公司的名称、地址；

　　（三）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对于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地址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或者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四）分装食品应当标注分装者的名称及地址，并注明分装字样。

　　第九条　食品标识应当清晰地标注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食品的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当标注食品的特定贮藏条件。乙醇含量10%以上（含10%）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可以免除标注保质期。

　　日期的标注方法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或者采用“年、月、日”表示。

　　第十条　定量包装食品标识应当标注净含量。对含有固、液两相物质的食品，除标示净含量外，还应当标示沥干物（固形物）的含量。

　　净含量应当与食品名称排在食品包装的同一展示版面。净含量的标注应当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十一条　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配料清单。

　　配料清单中各种配料应当按照生产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进行标注，具体标注方法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在食品中直接使用甜味剂、防腐剂、着色剂的，应当在配料清单食品添加剂项下标注具体名称；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的，可以标注具体名称、种类或者代码。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食品标识应当标注企业所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号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号。

　　第十三条　食品执行的标准明确要求标注食品的质量等级、加工工艺的，应当相应地予以标明。

　　第十四条　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QS标志。

　　委托生产加工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可以标注委托企业或者被委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编号。

　　第十五条　混装非食用产品易造成误食，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在其标识上标注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

　　第十六条　食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在其标识上标注中文说明：

　　（一）医学临床证明对特殊群体易造成危害的；

　　（二）经过电离辐射或者电离能量处理过的；

　　（三）属于转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转基因原料的；

　　（四）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等规定，应当标注其他中文说明的。

　　第十七条　食品在其名称或者说明中标注“营养”、“强化”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有关规定，标注该食品的营养素和热量，并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定量标示。

　　第十八条　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一）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

　　（二）非保健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

　　（三）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者介绍食品的；

　　（四）附加的产品说明无法证实其依据的；

　　（五）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的；

　　（六）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注的；

　　（七）其他法律、法规和标准禁止标注的内容。

　　第十九条　禁止下列食品标识违法行为：

　　（一）伪造或者虚假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二）伪造食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其他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三）伪造、冒用、变造生产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食品标识的标注形式

　　第二十条　食品标识不得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

　　第二十一条　食品标识应当直接标注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或者其包装上。

　　第二十二条　在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不同品种、多个独立包装的食品，每件独立包装的食品标识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标注。

　　透过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不能清晰地识别各独立包装食品的所有或者部分强制标注内容的，应当在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上分别予以标注，但外包装易于开启识别的除外；能够清晰地识别各独立包装食品的所有或者部分强制标注内容的，可以不在外包装上重复标注相应内容。

　　第二十三条　食品标识应当清晰醒目，标识的背景和底色应当采用对比色，使消费者易于辨认、识读。

　　第二十四条　食品标识所用文字应当为规范的中文，但注册商标除外。

　　食品标识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者少数民族文字，也可以同时使用外文，但应当与中文有对应关系，所用外文不得大于相应的中文，但注册商标除外。

　　第二十五条　食品或者其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大于20平方厘米时，食品标识中强制标注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的高度不得小于1.8毫米。

　　食品或者其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小于10平方厘米时，其标识可以仅标注食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净含量以及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标注的，依照其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食品或者其包装上未附加标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至第八条、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未按规定标注应当标注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未按规定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未按规定标注净含量的，依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　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其标识未标注生产许可证编号及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进行处罚。

　　伪造、冒用、变造生产许可证编号及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未按规定标注食品营养素、热量以及定量标示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食品标识标注禁止性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伪造或者虚假标注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四条　伪造食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其他生产者的名称、地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食品标识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依照本章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从事食品标识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包庇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进出口食品标识的管理，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的《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同时废止。
来源：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相关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通知
国税发〔2007〕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进一步规范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完善核定征税办法，经研究，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38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应税所得率标准进行调整，现通知如下：

一、《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应税所得率调整为按下表规定的标准执行：

应税所得率表

行　　业
                应税所得率（%）

农、林、牧、渔业
           3-10

制造业
                       5-15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15

交通运输业
                   7-15

建筑业
                       8-20

饮食业                         8-25

娱乐业
                       15-30

其他行业
                   10-30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本通知规定的应税所得率范围内联合确定本地区的具体应税所得率，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四、本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执行，《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应税所得率表》同时废止。

　　　　　　　　　　　　　　　　　　　　　　　　　　　

来源:　国家税务总局

实用资讯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QS相关知识

★什么是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也叫市场准入管制，是指为了防止资源配置低效或过度竞争，确保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效率，政府职能部门通过批准和注册，对企业的市场准入进行管理。市场准入制度是关于市场主体和交易对象进入市场的有关准则和法规，是政府对市场管理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具体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对市场主体的登记、发放许可证、执照等方式来体现。

　　 对于产品的市场准入，一般的理解是，允许市场的主体(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和客体(产品)进入市场的程度。食品市场准入制度也称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指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具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具备规定条件的食品才允许生产销售的监管制度。因此，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项行政许可制度。

　　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是指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环境条件、生产设备、加工工艺过程、原材料把关、执行产品标准、人员资质、储运条件、检测能力、质量管理制度和包装要求等条件进行审查，并对其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对符合条件且产品经全部项目检验合格的企业，颁发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允许其从事食品生产加工。

　　已获得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出口食品厂卫生注册证》的企业，其生产加工的食品在国内销售的；以及获得HACCP认证的企业，在申办食品安全质量许可证时可以简化或免于工厂生产必备条件审查。

　　二、对食品出厂实行强制检验。其具体要求有两个：一是那些取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准，具有产品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可以实施自行检验其出厂的食品。实行自行检验的企业，应当定期将样品送到指定的法定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验；二是已经取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但不具备产品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委托指定的法定检验机构进行食品出厂检验；三是承担食品检验工作的检验机构，必须具备法定资格和条件，经省级以上(含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审查核准，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公布承担食品检验工作的检验机构名录。

　　三、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管理。获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其生产加工的食品经出厂检验合格的，在出厂销售之前，必须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包装上标注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并加印或者加贴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并以“质量安全”的英文名称Quality Safety的缩写“QS”表示。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制定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的式样和使用办法。

★什么是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是工业产品许可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由国家主管食品生产领域质量监督工作的行政部门制定并实施的一项旨在控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条件的监控制度。该制度规定：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生产条件，按规定程序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食品的生产。没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食品，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销售无证食品。 

★为什么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提高食品质量、保证消费者安全健康的需要。食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最直接地关系到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食品生产工艺水平较低，产品抽样合格率不高，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因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造成的中毒及伤亡事故屡有发生，已经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健康，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01年7月13日，朱镕基总理视察国家质检总局时明确指示，"对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食品，质检总局一定要管好。"为从食品生产加工的源头上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必须制定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运行有效、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 

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保证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基本条件，强化食品生产法制管理的需要。我国食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总体上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许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规模极小，加工设备简陋，环境条件很差，技术力量薄弱，质量意识淡薄，难以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米、面、油、酱油、醋5类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生产企业不具备产品检验能力。产品出厂不检验；很多企业管理混乱，不按标准组织生产。企业是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主体，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必须加强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督管理，从企业的生产条件上把住市场准入关。 

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适应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经济运行环境的需要。在我国的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中，降低标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违法活动也比较猖獗。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公平竞争，适应加入WTO以后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形势，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必须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采取审查生产条件、强制检验、加贴标识等措施，对此类违法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具备保证食品质量的必备条件，按规定程序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加工的食品必须经检验合格并加贴（印）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出口食品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进出口商品监督管理规定执行。" 

同时规定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制定《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重点产品目录》，国家质检总局对纳入《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重点产品目录》的食品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按照上述规定，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适用范围是： 

适用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适用主体：一切从事食品生产加工并且其产品在国内销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适用产品：列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重点产品目录》且在国内生产和销售的食品。进出口食品按照国家有关进出口商品监督管理规定办理。 

★首批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是哪些食品？ 

食品种类繁多，大量的、各种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在从事着食品的生产加工。因此，要解决食品和食品生产中存在的大量质量问题，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同时，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抓住关键点，解决突出的重点问题，规范市场秩序。 

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中实行目录管理，就是要分期分批分步骤地解决食品的突出质量问题。首批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有5类食品：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这5类食品是老百姓每日生活所必需的，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同时这5类食品生产量大、生产企业多，存在的质量问题也很多，平均抽样合格率不到60%；如存在小麦粉过量使用增白剂、非食用冰醋酸配制修食醋、超量使用防腐剂等现象。更重要的是这5类食品也是多种食品的基本原料和餐饮业的基本原料，如果这5类食品存在质量问题，危害范围、危害程度都会较大。因此，我们要从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食醋5类食品开始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同时，在全国开展对肉制品、乳制品、饮料、调味品和茶叶等5类产品的质量状况和生产基本条件的专项调查，为下一步实施市场准入制度作准备。 

★食品生产许可证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关系是什么？ 

食品生产许可证是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一部分，都是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工作程序、审查条件、工作部署开展工作。但两者也有一定的区别，首先是管理模式不同。如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受理申请，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审查部负责审查；而食品生产许可证由市（地）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受理企业申请并承担审查工作。 

其次，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而食品生产许可证则作为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一个环节，是通过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必备条件的审查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中的食品生产许可制度、强制检验制度、市场准入标识制度等，是密切联系、相互配套、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主要涉及哪些法律、法规、规章，主要作用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查处食品标签违法行为规定》、《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等法律法规，是我们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制定相应的工作文件的法律依据。二是规范性文件。为了解决国内食品生产加工领域存在的严重的质量问题，国家质检总局以上述法律法规为依据，根据国务院赋予的管理职能，制定了《进一步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确立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目的、职责分工、工作要求和主要工作程序。三是技术法规。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准入标准，规范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管理行为，国家质检总局还针对具体食品生产证许可实施细则。这次印发的《大米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小麦粉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食用植物油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酱油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食醋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属于技术性很强的技术规范，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技术法规，用以指导企业完善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指导各地实施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审查工作和食品强制检验工作。 

上述3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规范食品生产加工行为，切实从源头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提高我国食品质量，保证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工作依据。 

★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也就是说，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程序获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应当获得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从事《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重点产品目录》中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必须具备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还应当申请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包括哪几个方面 ？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包括10个方面，即环境条件、生产设备条件、加工工艺及过程、原材料要求、产品标准要求、人员要求、储运要求、检验设备要求、质量管理要求、包装标识要求等。 

不同食品的生产加工企业，保证产品质量必备条件的具体要求不同，在相应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中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环境条件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环境条件，主要包括食品生产企业周围不得有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和扩散性污染源，不得有昆虫大量孳生的潜在场所；生产车间、库房等各项设施应根据生产工艺卫生要求和原材料储存等特点，设置相应的防鼠、防蚊蝇、防昆虫侵入、隐藏和孳生的有效措施，避免危及食品质量安全。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生产设备条件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和相关辅助设备，具有与保证产品质量相适应的原料处理、加工、贮存等厂房或者场所。生产不同的产品，需要的生产设备不同，例如小麦粉生产企业应具备筛选清理设备、比重去石机、磁选设备、磨粉机、筛理设备、清粉机，及其他必要的辅助设备，设有原料和成品库房。对大米的生产加工则必须具备筛选清理设备、风选设备、磁选设备、砻谷机、碾米机、注筛等设备。虽然不同的产、品需要生产设备有所不同，但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等基本条件。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加工工艺及过程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食品加工工艺流程设置应当科学、合理。生产加工过程应当严格、规范，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生食品与熟食品、原料与半成品和成品的交叉污染。 

加工工艺和生产过程是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环节，工艺流程控制不当会对食品质量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2001年吉林市发生的学生豆奶中毒事件，就是因为生产企业擅自改变工艺参数，将杀菌温度由82°C降低到60°C，不仅不能起到灭菌的作用，反而促进细菌生长，直接造成微生物指标超标，致使大批学生食物中毒。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原材料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原材料要求。虽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的食品有所不同，使用的原材料，添加剂等有所不同，但均应当是无毒、无害、符合相应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规定。如制作食品用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使用的添加剂、洗涤剂、消毒剂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标准的要求。食品生产企业不得使用过期、失效、变质、污秽不洁或者非食用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食品。例如生产大米不能使用已发霉变质的稻谷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又如在食用植物油的生产中，严禁使用混有非食用植物的油料和油脂为原料加工生产食用植物油。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采用产品标准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按照合法有效的产品标准组织生产，不得无标生产。食品质量必须符合相应的强制性标准以及企业明示采用的标准和各项质量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必须执行，企业采用的企业标准不允许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且应在质量技术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否则，该企业标准无效；对于具体的产品其执行的标准有所不同，如生产小麦粉则要符合GB1355-1986《小麦粉》，小麦粉中使用的添加剂及添加量必须符合GB2760-1996《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要求，生产大米则要符合国家GB1354-1986《大米》的要求。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人员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因各类人员工作岗位不同，所负责任的不同，对其基本要求也有所不同。对于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则要求其必须了解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知识，明确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企业的生产技术人员，则要求其必须具有与食品生产相适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对于生产操作人员上岗前应经过技术（技能）培训，并持证上岗；对于质量检验人员，应当参加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规定的资格，能够胜任岗位工作的要求。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人员，特别是生产操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产品储存和运输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
根据《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产品在其贮存、运输的过程中质量不发生劣变。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生产的成品必须存放在专用成品库房内。用于储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包装、工具、设备必须无毒、无害，符合有关的卫生要求，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在运输时不得将成品与污染物同车运输。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检验能力基本要求是什么？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具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质量检验和计量检测手段。如生产酱油的企业应具备酱油标准中规定的检验项目的检验能力。对于不具备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必须委托符合法定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产品出厂检验。企业的计量器具、检验和检测仪器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必须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方可使用。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质量管理基本要求是什么？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在质量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对质量有影响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和权限以及相互关系，规定检验部门、检验人员能独立行使的职权。在企业制定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中应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企业应实施从原材料进厂的进货验收到产品出厂的检验把关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不符合要求的原材料不准使用，不合格的产品严禁出厂，实行质量否决权。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产品包装基本要求是什么？ 

产品的包装是指在运输、储存、销售等流通过程中，为保护产品，方便运输，促进销售，按一定技术方法而采用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包装的总称。不同的产品其包装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食品植物油的包装容器，要求应彩无毒、耐油的材料制成。用于食品包装的材料如布代、纸箱、玻璃容器、塑料制品等，必须清洁、无毒、无害，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的强制性标准要求。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产品标褒基本要求是什么？ 

食品标签的内容必须真实，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产品（标签）标准的要求，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配料表、净含量、生产日期或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和顺序号等。裸装食品在其出厂的大包装上使用的标签，也应当符合上述规定。 

出厂的食品必须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包装上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并加印（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 

★为什么要建立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制度 ？
当前，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十分突出，监督抽查合格率低，假冒伪劣屡禁不止，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不仅消费者缺少安全感，很难在购买前辨认食品是否安全；就连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检查的难度也在增加，很多情况下难以用简便的方法现场识别。这样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增强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在建立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同时，创建一种既能证明食品质量安全合格，又便于监督，同时也方便消费者辨认识别，全国统一规范的食品市场准入标志，从市场准入的角度加强管理。 

在这方面，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做法。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把企业自我声明和政府标识管理结合起来，按照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的原则，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在产品出厂检验合格的基础上，在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上加印（贴）市场准入标志，以表明产品符合质量安全的基本要求。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属于质量标志，其作用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表明本产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二是表明本产品经过出厂检验，三是企业明示本产品符合食品质量安全基本要求。政府通过对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监督管理，有利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有利于消费者识别，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按照方便企业、易于识别、便于监督的原则进行监督管理。方便企业就是，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由企业自行加贴，可以把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直接印刷在食品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和外包装上。易于识别就是，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由"质量安全"英文（Quality Safety）字头"QS"组成，简捷明了，便于监督，监督部门可以通过标志对食品进行市场准入监督管理。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式样是什么样的？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为英文字母QS加12位阿拉伯数字。QS为“质量安全”英文(Quality Safety)缩写，编号前4位为受理机关编号，中间4位为产品类别编号，后4位为获证企业序号。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由“QS”和“质量安全”中文字样组成。标志主色调为蓝色，字母“Q”与“质量安全”四个中文字样为蓝色，字母“S”为白色。该标志的式样、尺寸及颜色都有具体的制作要求使用时可根据需要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变形、变色。以后，加贴(印)有“QS”标志的食品，即意味着该食品符合了质量安全的基本要求。鉴于一些不法分子的造假手段越来越无孔不入，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将出台一系列防伪措施，防止QS标志被伪造。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的适用范围 

《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规定，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管理的食品，其产品出厂必须加印（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没有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以销售为目的的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生产的，属于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重点产品目录》范围内的产品，均需加印（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但是，裸装食品和最小销售单元包装表面面积小于10平方厘米的食品应在其出厂的大包装上加印（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 

★企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食品市场准入标志？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是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专用标志，在下列规定条件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可以在其生产的产品上使用食品市场准入标志： 

（1） 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按照规定程序公布的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食品； 

（2） 从事该食品生产的企业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内； 

（3） 出厂的食品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企业如何加印（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 ？
《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实施意见》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出厂产品经自行检验合格或者委托检验合格的，必须加印（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QS标志免费使用，由企业自行印刷，但必须加印（贴）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包装上，QS标志的图案、颜色必须正确，并按照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式样放大或缩小。 

★加贴食品市场准入标志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法律责任如何界定？ 

食品市场准入标志是生产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其产品质量进行自我声明的一种表达形式，而不是政府监管部门对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的承诺或保证。因此，加印（贴）QS标志的食品，在质量保证期内，非消费者使用或者保管不当而出现质量问题的，由生产者、销售者根据各自的义务，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委托出厂检验的产品，检验机构按照与生产者订立的合同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何谓QS?

QS是食品“质量安全”（QualitySafety）的英文缩写，带有QS标志的产品就代表着经过国家的批准所有的食品生产企业必须经过强制性的检验，合格且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包装上标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并加印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QS”标志）后才能出厂销售。没有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自2004年1月1日起，我国首先在大米、食用植物油、小麦粉、酱油和醋五类食品行业中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据悉，国家质鉴总局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全部完成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肉制品、奶制品等第二批十类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将于今年内完成。

来源:国家质检总局网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无证查处时间表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分类表
	序号
	食品类别名称
	已有细则的食品
	具体产品
	细则发布日期
	无证查处日期

	1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0101）
	特制一等小麦粉、特制二等小麦粉、标准粉、普通粉、高筋小麦粉、低筋小麦粉、面包用小麦粉、面条用小麦粉、饺子用小麦粉、馒头用小麦粉、发酵饼干用小麦粉、酥性饼干用小麦粉、蛋糕用小麦粉、糕点用小麦粉等
	2002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3年12月31日

	
	
	大米（0102）
	大米
	2002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3年12月31日

	
	
	挂面（0103）
	普通挂面、花色挂面、手工面等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其它粮食加工品（0104）
	谷物加工品
	高粱米、小米、糙米、黑米等
	2006年
	 

	
	
	谷物碾磨加工品
	玉米碴、荞麦粉、燕麦片等
	
	

	
	
	谷物粉类制品
	生切面、饺子皮、通心粉、米粉等
	
	

	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0201）
	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
	2002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3年12月31日

	
	
	食用油脂制品（0202）
	食用氢化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起酥油、代可可脂等
	2006年
	 

	
	
	食用动物油脂（0203）
	食用猪油、食用牛油、食用羊油等
	2006年
	 

	3
	调味品
	酱油（0301）
	酿造酱油、配制酱油
	2002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3年12月31日

	
	
	食醋（0302）
	酿造食醋、配制食醋
	2002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3年12月31日

	
	
	味精（0304）
	谷氨酸钠（99%味精）、味精（强力味精和特鲜味精）
	2003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鸡精调味料（0305）
	鸡精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酱类（0306）
	甜面酱、黄酱、豆瓣酱等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调味料产品（0307）
	固态调味料
	鸡粉调味料、畜、禽粉调味料、海鲜粉调味料、各种风味汤料、酱油粉以及各种香辛粉等
	2006年
	 

	
	
	半固态（酱）调味料
	各种非发酵酱（花生酱、芝麻酱、辣椒酱、番茄酱等）、复合调味酱（风味酱、蛋黄酱、色拉酱、芥末酱、虾酱）、油辣椒、火锅调料（底料和蘸料等）
	
	

	
	
	液体调味料
	鸡汁调味料、烧烤汁、蚝油、鱼露、香辛料调味汁、糟卤、调料酒、液态复合调味料等
	
	

	
	
	食用调味油
	花椒油、芥末油、辣椒油、香辛料调味油等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分类表
	序号
	食品类别名称
	已有细则的食品
	具体产品
	细则发布日期
	无证查处日期

	4
	肉制品（0401）
	腌腊肉制品
	咸肉类、腊肉类、风干肉类、中国腊肠类、中国火腿类、生培根类和生香肠类等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酱卤肉制品
	白煮肉类、酱卤肉类、肉糕类、肉冻类、油炸肉类、肉松类和肉干类等
	
	

	
	
	熏烧烤肉制品
	熏烧烤肉类、肉脯类和熟培根类等
	
	

	
	
	熏煮香肠制品
	熏煮香肠类和熏煮火腿类等
	
	

	
	
	发酵肉制品
	发酵香肠类和发酵肉类等
	
	

	5
	乳制品（0501）
	液体乳
	马氏杀菌乳、高温杀菌乳、灭菌乳、酸乳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乳粉
	全脂乳粉、脱脂乳粉、全脂加糖乳粉、调味乳粉、特殊配方乳粉、牛初乳粉
	
	 

	
	
	其他乳制品
	炼乳、奶油、干酪、固态成型产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0502）
	婴幼儿配方乳粉
	婴儿配方乳粉、较大婴儿配方乳粉、幼儿配方乳粉等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6
	饮料（0601）
	瓶（桶）装饮用水类
	饮用天然矿泉水、饮用天然泉水、饮用纯净水、饮用矿物质水以及其他饮用水等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碳酸饮料（汽水）类
	碳酸饮料（汽水）
	
	

	
	
	茶饮料类
	茶饮料
	
	

	
	
	果汁及蔬菜汁类
	果汁及蔬菜汁
	
	

	
	
	蛋白饮料类
	蛋白饮料
	
	

	
	
	固体饮料类
	固体饮料
	
	

	
	
	其他饮料类
	其他饮料
	
	

	7
	方便食品（0701）
	方便面
	油炸方便面、热风干燥方便面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其他方便食品
	主食类，如方便米饭、方便粥、方便米粉（米线）、方便粉丝、方便湿米粉、方便豆花、方便湿面等；冲调类，如麦片、黑芝麻糊、红枣羹、油茶等。
	
	

	8
	饼干（0801）
	饼干
	酥性饼干、韧性饼干、发酵饼干、薄脆饼干、曲奇饼干、夹心饼干、威化饼干、蛋圆饼干、蛋卷、粘花饼干、水泡饼干
	2003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9
	罐头（0901）
	罐头
	畜禽水产罐头、果蔬罐头、其他罐头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分类表
	序号
	食品类别名称
	已有细则的食品
	具体产品
	细则发布日期
	无证查处日期

	10
	冷冻饮品（1001）
	冷冻饮品
	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等
	2003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11
	速冻食品（1101）
	速冻面米食品
	速冻面米食品（生制品、熟制品），如速冻水饺、速冻汤圆等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速冻其他食品
	速冻肉制品、速冻果蔬制品及速冻其他制品
	
	

	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1201）
	膨化食品
	2003年发布

2005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薯类食品（1202）
	干制薯类、冷冻薯类、薯泥（酱）类、其他薯类
	2006年
	 

	13
	糖果制品(含巧克力及制品) （1301）
	糖果制品
	硬质糖果类、硬质夹心糖果类、乳脂糖果类、凝胶糖果类、抛光糖果类、胶基糖果类、充气糖果类、压片糖果类、其他糖果类
	2004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6年12月31日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巧克力制品（混合型巧克力制品、涂层型巧克力制品、糖衣型巧克力制品、其他型巧克力制品）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代可
可脂巧克力制品
	 
	
	

	
	果冻（1302）
	果冻
	凝胶果冻、杯形果冻、长杯形凝胶果冻、长条形凝胶果冻、异形凝胶果冻、可吸果冻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14
	茶叶及相关制品
	茶叶（1401）
	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白茶、黑茶、花茶、袋泡茶、紧压茶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含茶制品及代用茶
（1402）
	含茶制品：速溶茶类、其他类，
代用茶：叶类产品（苦丁茶、绞股兰、银杏茶、桑叶茶、薄荷茶、罗布麻茶、枸杞叶茶）、花类产品（菊花、茉莉花、桂花、玫瑰花、金银花、玳玳花）、果（实）类（含根茎）产品（大麦茶、枸杞、苦瓜片、胖大海、罗汉果等）及混合类产品
	2006年
	 

	15
	酒类
	白酒
	 
	 
	2006年12月31日

	
	
	葡萄酒及果酒（1502）
	葡萄酒、山葡萄酒、苹果酒、山楂酒等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啤酒（1503）
	熟啤酒、生啤酒、鲜啤酒、特种啤酒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黄酒（1504）
	黄酒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其它酒类（1505）
	配制酒
	参茸酒、竹叶青、利口酒等
	2006年
	 

	
	
	其他蒸馏酒
	白兰地、威士忌、俄得克、朗姆酒、各种水果白兰地和水果蒸馏酒等
	2006年
	 

	
	
	其他发酵酒
	清酒、米酒（醪糟）、奶酒等
	2006年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分类表
	序号
	食品类别名称
	已有细则的食品
	具体产品
	细则发布日期
	无证查处日期

	16
	蔬菜制品（1601）
	酱腌菜
	榨菜、方便榨菜、酱渍菜、盐渍菜、酱油渍菜、虾油渍菜、糖醋渍菜、盐水渍菜、糟渍菜
	2004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6年12月31日

	
	
	蔬菜干制品
	自然干制蔬菜、热风干燥蔬菜、冷冻干燥蔬菜、蔬菜脆片、蔬菜粉及制品等
	
	

	
	
	食用菌制品
	干制食用菌、腌渍食用菌
	
	

	
	
	其他蔬菜制品
	 
	
	

	17
	水果制品
	蜜饯（1701）
	蜜饯类、凉果类、果脯类、话化类、果丹（饼）类和果糕类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水果干制品和果酱
（1702）
	水果干制品（葡萄干、蔬菜脆片、荔枝干、椰干、香蕉脆片、槟榔干果等）、果酱（苹果酱等）
	2006年
	 

	1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1801）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烘炒类（炒瓜子、炒花生等）、油炸类（油炸青豆、油炸琥珀桃仁等）、其他类（水煮花生、糖炒花生、糖炒瓜子仁等）、核桃粉、芝麻粉（糊）、杏仁粉等
	2004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6年12月31日

	19
	蛋制品（1901）
	再制蛋类
	卤鸡蛋、茶叶蛋等
	2004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6年12月31日

	
	
	干蛋类
	蛋黄粉、蛋白粉等
	
	

	
	
	冰蛋类
	冻蛋液
	
	

	
	
	其他类
	 
	
	

	20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可可制品（2001）
	可可液块、可可粉、可可脂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焙炒咖啡（2101）
	焙炒咖啡豆、咖啡粉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21
	食糖
	糖（0303）
	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冰糖、方糖、冰片糖等
	2003年发布

2006年修订
	2005年10月1日

	
	
	淀粉糖（2302）
	葡萄糖、饴糖、麦芽糖和异构化糖等
	2006年
	 

	22
	水产制品（2201）
	干制水产品
	干海参、虾米、虾皮、干贝、鱿鱼干、干裙带菜叶、干海带、紫菜、烤鱼片、调味鱼干、鱿鱼丝、烤虾、虾片等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盐渍水产品
	盐渍海蜇皮、盐渍海蜇头、盐渍裙带菜、盐渍海带等
	
	

	
	
	鱼糜制品
	熟制鱼糜灌肠、冻鱼糜制品等
	
	

	
	其他水产加工品(2202)
	水产调味品
	 
	2006年
	 

	
	
	水生动物油脂及制品
	 
	
	

	
	
	风味鱼制品
	 
	
	

	
	
	生食水产品
	 
	
	

	
	
	水产深加工品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分类表
	序号
	食品类别名称
	已有细则的食品
	具体产品
	细则发布日期
	无证查处日期

	23
	淀粉及淀粉制品

（2301）
	淀粉
	谷类淀粉、薯类淀粉、豆类淀粉
	2004年
	2006年12月31日

	
	
	淀粉制品
	粉丝、粉条、粉皮
	
	

	24
	糕点（2401）
	糕点
	烘烤类糕点、油炸类糕点、蒸煮类糕点、熟粉类糕点、月饼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25
	豆制品（2501）
	发酵性豆制品
	腐乳、豆豉、纳豆等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非发酵性豆制品
	豆腐、干豆腐、腐竹、豆浆等
	
	

	
	
	其他豆制品
	大豆组织蛋白、豆沙、豆馅、豆蓉
	
	

	26
	蜂产品（2601）
	蜂产品
	蜂蜜、蜂王浆（含蜂王浆冻干口）
	2006年
	2007年12月31日

	27
	特殊膳食食品
	　
	 
	　
	 

	28
	其它食品
	　
	 
	　
	 


农村市场促销品选择法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13亿人口中，农村占72%，农村市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在目前城市商业竞争白炽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而转向了农村市场。因为农村有9亿多人口组成的3亿多个家庭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任何商品的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300万件的需求，这个数字足以让每一个企业动心。然而中国地域广袤，农村分布于全国各地。例如，他们分别居住在平原、山区、丘陵、高原、草地、沙漠等各种不同地理环境，其居民对产品功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次，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农村的购买力呈现出层次性。再次，区域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地农村居民对不同形式的广告、促销活动的偏好也有所不同。那么，在搞促销活动中，我们如何来选择适用的产品作为赠品呢？因为赠品可以是各种不同的东西，可以是销售的产品样品，也可以是一种标准或特殊产品；可以是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也可以是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生活用品；可以是自己的品牌，也可以是其他品牌。也就是说，只要适合自己的促销目标的东西，都是我们赠品促销物的选择范围。当然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地区可以不同的促销品，但从总体原则来讲，大部分均是尊从如下几点基本法则来执行：　 
    法则一：功能性要能突出
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和居民素质的制约，与城市相比，农村消费还基本上处于比较典型的功能性消费阶段，即比较强调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和物质价值，而不应太注重产品的附加值和精神享受。如服装，护体保暖、耐穿耐洗远胜于鲜艳美观、个性展示。所以赠品也要突出功能性强或能让农民觉得这种赠品也能带来更多的实际用途的，因此赠品包装不宜过分追求豪华高档，其功效也不过分宜要求多样化。 
    法则二：实用性要很明显 
    在促销中，赠品与奖励对农民来说是一份额外的实惠，对农民具有强大有吸引力，例如安徽某啤酒企业针对部分农民急需农机却缺少资金时，在开盖有奖活动中，把一等奖设为农用三轮车，而不是彩电、冰箱、空调之类的高档电器，并对获奖者进行大力的宣传，使农民们怀着获得一辆农用三轮车的梦想，在消费时认准了这一品牌；还有的啤酒企业针对许多农民与亲朋好友在一起，酒后喜欢打扑克的特点，把赠品定为设计精美，市场上不能买得的特制广告扑克，非常受农民朋友有欢迎。 
    法则三：实惠需求为基础 
    农村消费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实惠，也就是说买了产品后，是不是与生活中非常贴切或天天能用得着，而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摆设品。所以我们在选择促销品时，一定要求实惠、现实的情感需求，这也是消费者的基础需求。在一些中、低端产品竞争和农村市场开拓中，能突出满足实惠功能的促销品异常受到欢迎。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使用洗衣盆、香皂、毛巾、柴、米、油、盐等人们日常必需品作为促销白酒、红酒获得成功的实例。 
    法则四：让价值感最大化 
农村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的主要心态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要让消费者真实感觉到促销力度大、物超所值，不买会后悔的。如某年春节商业旺季来临时，许多白酒就早早开始在各乡镇搞宣传和买赠促销活动。老王并没有盲目的马上跟进，而是先安排业务人员到各乡镇察看各个竞品使用的促销赠品和促销力度大小。经过调查大部分竞品使用的促销品基本上为三类：1、赠饮料（果汁、茶、牛奶） 2、赠酒（白酒、红酒） 3、赠各种小礼品（火机、家用品、军刀等）；于是老王亲自到批发市场逛了两天，最终他选择了一种产自新疆的礼盒果酥作为系列产品的促销赠品（并一次吃进批发商所有的存货），这种礼盒果酥的包装大方漂亮，批发价格在6元/盒左右，市面零售价格在15元/盒以上，消费者只要明眼一看就知道非常有价值。 
    法则五：了解顾客的需求 
    这是基本原则，我们搞赠品最好能了解什么是消费者需求，如酒和果点是中国老百姓过节消费的必需品，两者搭配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然，我们在选用赠品时也要考虑与品牌的内在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越利于品牌的传播，越容易让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联想，这样才会让消费者重复购买，从而建立品牌的忠诚度。如果是选择同一品牌的赠品，一定要印有公司商标；如果是选择其他品牌作赠品，一般要选择相对比较知名的品牌为宜。　 
    法则六：追新另类的猎奇。 
    早期的打火机、外币到后来的文房四宝、古典图书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此层次的情感需求。黑土地、蜀香门第等商家堪称此类促销品应用的高人，曾经象棋系列、十二生肖系列、八仙系列打火机甚至被消费者争相收藏。由此可见，我们在促销品研发、选择方向均要趋向更加新颖、另类，以满足消费者不断追新、猎奇的需求。 
   法则七：能用作礼品赠送 
   大概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到朋友家中窜门时，总要带点小礼品送给对方，以迅速加强友谊。由此推想，我们可以给农民赠送带有广告性质的小礼品，可以使他们很容易记住这家企业及其产品。赠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于农民居室的装饰性礼品，如许多酒企业设计了成本较低的产品挂历，利用春节前的消费旺季，赠送给购物者及光临集点的农民。另一种形式是实用性较强的礼品，如带有企业产品标志的草帽、日历卡、扑克牌、钥匙扣等，这些赠品在一定时期内有保存和使用价值，农民一般作为一种礼品在亲朋好友之间馈赠，而且这种小礼品农民也不会轻易地把它丢弃，保存时间较长，宣传效果持久。 
    法则八：最好流行时尚品 
    赠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商品以外的东西，是为了刺激消费欲望人为添加的。就类似烧菜用的味精，它本身不是菜，但烧菜时加一点，会使菜的味道更加鲜美，刺激食欲。所以我们选择的赠品对消费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关键；就赠品的价值来讲，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则成本增加，得不偿失；过小则不能吸引消费者。一般赠品成本控制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为宜。但就赠品的种类来讲，要尽量选择时下流行时尚的赠品，因为“流行是时尚”，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原则，所以我们要充分分析目标群体的特点、喜好来选择赠品，这样充分起到以赠品拉动产品销售的目的。 
    法则九：吉祥物也很适用 
    我国农村还有很多不同的风俗，过年及元宵均有在家中张挂许多吉祥物的习俗，如人们会把神仙“神荼”和“郁垒”的画像或秦琼、尉迟功等门神贴在两扇门上，或在门口张挂着大红欢度新年的灯笼。所以，特别是过年，农民购买年货时，我们赠品若运用一些对联、年画、灯笼，也往往会收获一些比较惊奇的效果。例如很多商家运用买一大包奶糖送一幅对联，买一箱酒赠送一个大红吉祥灯笼而取得了农村消费者的欢迎。 
    法则十：福喜图文不掉伍 
    中国有句俗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农村就要灵活运用“量体裁衣”的措施，即从产品设计开始，深入目标市场调查农村居民消费环境的诸多影响因素，生产对路适销的产品，供应目标顾客。比如：非常可乐在春节时期的包装瓶上均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福禄寿星图文，还有许多企业糖果企业均把财神印在产品包装上，作为大吉大利糖果产品的“形象代言人”，而赠品也一样，中国人永远喜欢大红的“福”字、“寿”字、“喜”字，这样充满特色的中华民俗图文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中就没有落伍过。印有这些民俗图文的赠品也是农村消费者一种比较重要的参考选择依据。 
    总之、赠品促销就是消费者在购物时，以“赠品”赠送的形式向消费者提供优惠，吸引其参与我们品牌产品的购买。赠品促销是最常用的价值促销方式，它把商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消费者，以一种实物的方式给消费者非价格上的优惠。这种方式虽然没有价格促销这样直接，但它可以以一种看得见而又实实在在的方式冲击消费者、增强品牌观念，并让消费者购买产品并长时间使用。可以说，赠品促销是一种既能短时间增加销量、又能起到长时间建树品牌的极佳促销方式。上述这些法则也仅是供企业决策促销时的参考之用，很多时候更需要我们综合起来考虑，但不能教条的对待这些法则。
来源：中国营销传播网
联盟动态

商务部姜增伟副部长视察浙江供销超市

9月26日下午，在杭州参加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现场会的吉林省、重庆市、质检总局、黑龙江省代表一行24人在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带领下，来绍兴检查指导。下午2时40分，在绍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钱建明、越城区区长章长胜、市工商局副局长章国庆陪同下，检查和视察供销超市食品安全工作，在城东总店，姜部长一行向叶耀庭总经理详细了解卖场营业面积、销售额，仔细查看鲜肉、冷冻制品、食用油、酱油、糕点、蜜饯等商品，不时查看食品安全QS标志，当了解到供销超市商品全部由正规企业供货并统一配送，食品都是有QS标志时，连连说供销超市食品安全工作做得不错。

在总部三楼商品准入制度资料档案室，姜部长仔细查看了商品资料档案，并对供销超市抓商品准入，把好进货关给予肯定。在三楼大会议室，姜部长一行听取了公司总经理叶耀庭关于公司发展情况和如何把好食品安全关的介绍，对公司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在皋埠镇牌口村放心店，姜部长向店主李美娟了解开业时间、经营情况，并仔细查看商品保质期，当看到店内商品琳琅满目，并能基本满足村民购物需求时，连连说农民购物既方便又放心。临上车时，姜部长与当地农民亲切交谈，征求对“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当村民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受到农民欢迎，绍兴食品非常让老百姓放心时，表示商务部今后继续给予全力支持，确保农村食品安全。
2007浙江省连锁业优秀店长评选活动结束

采购联盟成员企业共有56位店长入选

2007年9月20日下午，为期一个半月的“浙江省连锁业优秀店长”评选颁奖在杭州东方假日宾馆举行，会上对浙江省连锁业110位优秀店长进行了隆重的表颁奖和表彰。200多位政府/协会领导、连锁企业老总，以及资深行业人士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在这110位优秀店长有56位是我们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成员企业的店长，他们分别是：

浙江省供销超市有限公司      章仁友、胡雅香、袁芳芳、胡德泉、尉昌泉、董月珍、朱伟龙、韩凤娣、张国幼、徐小龙

宁海小小超市有限公司 
    陈  敏、冯亚云、葛惠莉

诸暨雄城物资配送有限公司  
阮普先

宁波新江厦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陆  英

台州华联超市有限公司 
    麻忠民、夏中华、赵遵香、沈来龙、陈希君、邵蕾

台州三和自选商场 
        罗  平、王书文

浙江省义乌市有加利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翁燕玲、冯秀娟、吴建文、应俊、朱宝香

浙江上百一百超市有限公司 
赵彩珍

舟山市民生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颜桃红、周完男
浙江东兴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钱如新、李亚英、蒋庭海

龙泉市兴泰隆有限责任公司  
陈中建

开化利群商贸有限公司  
    章  莉

青田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  
卓永妙

诸暨市一百超市有限公司  
陈亦军

长兴联合丽华超市有限公司 
罗伦春、莫勤梅、杭济云

浙江浦江供销超市 
        吴竹先

湖州老大房超市有限公司 
    周新妹、王学莉

余姚市华联超市有限公司 
    干洁洁、高美娟、王红霞

丽水万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樊娅、李青

武义县三联商贸有限公司 
    何小燕

江山市左邻右舍便利商店有限公司 
杨群菊、周红霞、毛燕凤

天台天天新自选商场 
        胡星星、金春来

海宁大厦 
                葛雅园

联盟网站（www.zjcglm.com）投入运行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在联盟理事单位联商网的帮助下，联盟网站已于9月初投入运行，请各成员企业登陆www.zjcglm.com了解我们联盟自己的网站，并提出宝贵意见。

另外，为了更好的服务成员企业，发挥联盟网站的宣传作用，通过联盟网站把成员企业的新闻动态第一时间在联盟网站上进行发布，特建议成员企业能指定专人与联盟执行机构建立特约通讯员关系。共用这一平台，向外发布企业咨讯。
联盟执行机构联系方式：
1、ＱＱ：171849681（李力力）、304776850（卢蓉）
2、邮箱：666lili@sina.com
3、传真：0571-87011993

4、ＭＳＮ：666lili@sina.com
5、地址：杭州市金祝北路20号204室     邮编：310007
联系人：李力力
成员企业动态

浙江供销超市

▲9月20日上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张冬科局长，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常晓村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建新、市商贸办副主任徐建校、副县长张荣社、县社主任凌渭土陪同下，对浙江供销超市九里配送中心、西湖桥便利店进行考察。

▲9月20日上午，由浙江省经贸委主办，省连锁经营协会承办、宁波三江、话机世界、浙江供销超市等12家企业协办的浙江省第二届连锁经营采购大会暨品牌商品展销会在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省经贸委主任丁耀民、副主任周日星及来自上海市、广东省、重庆市、黑龙江省、湖南省、福建省、深圳市、沈阳市连锁经营协会会长或秘书长到会祝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专门发来贺信。

▲9月20日下午，省连锁经营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暨优秀店长表彰、店长论坛在杭州东方假日宾馆举行。公司章仁友、胡德泉、袁芳芳、胡雅香、韩凤娣、张国幼、尉昌泉、朱伟龙、徐小龙、董月珍等10位优秀店长受到表彰。

▲供销超市《超市人》报荣获“绍兴市企业报刊展示精品奖”，营销部王丹霞荣获“最佳编辑奖”。

▲9月17-19日由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主办、浙江供销超市协办的《店长培训班及采购运营交流会》在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举行。来自福建省永佳超市、天津市武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宣城市供销大厦购物中心、贵州南长城企业集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达县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郓城开元商城18家连锁企业的老总和店长及6个地、市、省供销社负责人共计40人参加了为期二天的培训。
▲9月28日，浙江供销超市湖塘店盛大开业。湖塘店位于湖塘街道湖塘村，经营面积约为350平方米，主营食品、日用品等近 4000 多个品种，本店为当地居民提供便捷的购物环境和优质的服务。
联盟简介
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简介

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是一家由连锁超市企业自愿组成的民间性质的联合采购组织,隶属于浙江省连锁经营协会。由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宁海县小小食品超市有限公司、宁波新江厦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诸暨雄城物资配送有限公司、台州华联超市有限公司五家浙江本土知名连锁超市企业和中国零售业门户网站（联商网）共同发起组建，如今共有53家成员单位。
    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在省经贸委、省供销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依托联商网这个平台，于2004年11月在杭州挂牌成立，联盟始终坚持信息共享、资源互补的原则，从集中采购入手，精诚结盟走出强强联合之路，以促进采购专业知识的发展与传播，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加强交流、开拓创新；以联合采购为核心，发挥规模效益，提升联盟成员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联盟已拥有大小连锁店6700多家（其中大型综合型超市60余家），经营面积65万平方米，现代化配送中心20万平方米左右，门店遍布绍兴、宁波、杭州、温州、台州、金华、衢州、湖州、舟山、嘉兴、丽水等浙江十一个地市45个县、市、区，成员企业年销售额达70亿元。
　　加入WTO后,中国的零售行业面临巨大挑战,传统的采购模式是阻碍企业发展的绊脚石。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全新的经营理念和采购模式，充分挖掘市场潜力。联盟本着：“以联合采购为核心，促进成员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让联盟成员共同缔造并享有良好发展环境”的宗旨。热诚邀请全国各地有潜力的商品和供应厂商，利用采购联盟日趋成熟的终端平台，共同拓展“长三角”消费市场。同时欢迎全国各地连锁业同行加入我们的行列，共同分享规模采购利益，为振兴和壮大本民族商贸业而努力。
理事长：叶耀庭
副理事长：邬国贤
理事：杨世华、楼寒剑、王威振、王跃林、翁友定、邵小水、蒋巧云、厉文海、张建民、王如樑、朱正耀
执行经理：李力力
联系电话（传真）：0571-87011993
手机：15906608262（杭州） 13017708511（绍兴）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金祝北路20号204室（省连锁经营协会内）
邮编：310006
网址：http://www.zjcglm.com.cn
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连锁企业入会申请表

	企业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人代表
	
	任职时间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董 事 长
	总 经 理
	总 经 办
	信 息 部
	采 购 部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网    址
	

	企业成立时间
	
	主管单位
	

	资本总额（万元）
	
	年销售额（万元）
	

	经济类型
	□ 国有控股                             □ 民营

□ 外资及中外合资合作                   □ 其他（请注明）

	理事单位要求
	凡年商品销售额在一亿元以上，在当地县、市区最大规模连锁超市公司，愿意承担信息交流、商品联采，并每年提供联盟运作费用壹万元，经发起单位同意，可成为理事单位，同一县、市、区只选择一家。

	成员单位要求
	1、A级成员：凡年商品销售额三千万元以上，列入浙江省千镇连锁超市龙头企业，愿意提供公司信息和经营动态，参与联盟各项活动，并每年提供联盟运作费用三千元，经理事会审核同意，可列为A级成员单位。

2、B级成员：凡年商品销售额在一千万元以上，列入浙江省千镇连锁超市龙头企业，愿意参与联盟各项活动，并每年提供联盟运作费用一千元，经理事会审核同意，可列为B级成员单位。

	申请加盟意向
	囗 理事单位
囗 成员单位                            囗Ａ级　　　　　　　　囗Ｂ级

	申请单位公司简介
	请另附页


注：复印有效

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供应商入会申请表

	企业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通  讯  地  址
	
	邮    编
	

	法  人  代  表
	
	经营品牌
	
	经营品种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董    事    长
	总    经    理
	总    经    办

	姓      名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公司网址
	

	企业成立时间
	
	年创利税(万元)
	

	资本总额(万元)
	
	年销售额(万元)
	

	经 济 类 型
	□ 国有控股                             □ 民营
□ 外资及中外合资合作                   □ 其他（请注明）                        

	成员单位要求
	凡年商品销售额在一千万元以上，愿意参加联盟各项活动，并每年提供联盟运作费用5000元，经理事会审核同意，可列为供应商成员单位。

	申请单位公司

简介
	


注：复印有效
